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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闻传媒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2000万元贷款提供担保的

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华闻传媒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3年10月14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

券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了《关于为全资子公司2000

万元贷款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26）。 现对上述公告中有关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海南华闻

民享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闻民享” ）向海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南银行” ）办理的

2,000.00万元流动资金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签署相关合同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保证合同主要内容

公司与海南银行于2023年10月20日在海口市签署的《保证合同》主要内容如下（“海南银行” 以下

称为“债权人” ，“华闻民享”以下称为“债务人” ，公司以下称为“保证人” ）：

（一）被保证的债权种类及主债权数额

保证人在本合同项下担保的债权为债权人依据《流动资金贷款合同》（以下简称“主合同” ）对主

合同债务人享有的全部债权。

保证人在本合同项下担保的主债权即主合同项下债权本金金额为：（币种）人民币（大写金额）贰

仟万元整。

（二）保证范围

本保证担保的范围包括主合同项下的主债权、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为实现债权的

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公证费、税金、财产保全费、律师费、差旅费、案件调查费、执行费、

评估费、拍卖费、送达费、公告费、鉴定费、勘验费、测绘费、翻译费、滞纳金、保管费、提存费、其他申请费

等）和其他所有应付的费用。

（三）保证方式

本合同项下的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如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债务人没有履行或者没

有全部履行其债务，债权人有权直接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

（四）保证期间

本合同项下的保证期间为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主合同债务人履行债务的期限以主合同约定为准。 但按法律、法规、规章规定或依主合同约定或主

合同双方当事人协商一致主合同债务提前到期的， 或主合同双方当事人协议延长债务履行期限并得到

保证人同意的，则主合同债务提前到期日或延长到期日为债务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如主合同约定债务

人分期清偿债务，则对每期债务而言，保证期间均至最后一期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五）违约责任

本合同生效后，保证人、债权人双方均应履行本合同约定的义务，任何一方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本

合同约定义务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并赔偿由此给对方造成的损失。

保证人在本合同有关条款中所作声明与保证不真实、不准确、不完整或故意使人误解，给债权人造

成损失的，应予赔偿。

如因保证人过错造成本合同无效的，保证人应在保证范围内赔偿债权人全部损失。

因保证人违约而导致的一切直接和间接损失（包括但不限于债权人无法全额收回所有主合同项下

本金及相关利息和费用而产生的损失）均由保证人如数赔偿。

（六）合同的生效

本合同经双方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其授权代理人签名（或盖名章）并加盖公章（或合同专用

章）后生效。

二、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本次公司提供保证担保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担保额度总金额为146,100.00万元；公司及控股子

公司对外担保总余额65,660.00万元，均为公司对控股子公司的担保，占公司2022年度经审计的归属于

母公司净资产206,217.93万元的31.84%；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的担保总余额0.00

万元，占公司2022年度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206,217.93万元的0.00%。 截至目前，公司需承担

担保责任的事项如下：（1）由公司提供担保的车音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车音智能” ）向梁海

燕借入资金事项已达成和解方案，车音智能尚未向梁海燕偿还借款利息177.87万元；（2）由公司及车音

智能其他股东提供担保的车音智能向杨贰珠借入资金余额3,500.00万元 （公司提供的担保余额为2,

100.00万元）及相关利息尚未偿还；（3）由公司提供担保的成都车音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

都车音” ）向成都空港科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借款事项已达成还款方案，尚未偿还债务1,425.00万元；

（4） 由公司提供担保的成都车音向四川数斯数据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借入资金440万元及相关利息尚未

偿还。 除此之外，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其他逾期担保、涉及诉讼担保的情况。

三、备查文件

（一）保证合同。

特此公告。

华闻传媒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三年十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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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电南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回购注销原因：根据国电南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电南瑞” 、“公司” ）《2018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和《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规定，鉴于2018年和2021年激励计划授予的

激励对象中共有8人主动离职、3人调离公司、1人因岗位调动不再具备激励对象资格，公司拟对上述12人

持有的股权激励计划尚未解锁的相关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 本次回购并注销的限制性股票共计

370,613股。

● 本次注销股份的有关情况

回购股份数量 注销股份数量 注销日期

370,613股 370,613股 2023年10月26日

一、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的决策与信息披露

公司于2023年8月30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和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回购并注销部分2018年和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及调整回

购数量和回购价格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2023年8月31日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临2023-040、2023-042、2023-045号公告。

根据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和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 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

制性股票已授权董事会办理，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根据《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已于2023年8月31日发布《关于回购并注销部分限制

性股票减少注册资本通知债权人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3-043）。 截至2023年10月15日已满45日，

公司未收到相关债权人要求公司提前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担保的情况。

二、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情况

（一）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的原因及依据

鉴于2018年和2021年激励计划授予的激励对象中共有8人主动离职、3人调离公司、1人因岗位调动

不再具备激励对象资格，根据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规定，上述12人尚未达到解除限售条件的相

关限制性股票由公司进行回购注销。

（二）本次回购注销的相关人员、数量

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涉及激励对象12人，拟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合计370,613股，其中2018年

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66,053股、2021年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304,560股。 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 公司

2018年激励计划剩余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15,647,727股，公司2021年激励计划剩余股权激励限制性股

票48,453,160股。

（三）回购注销安排

公司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开设了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账户号码：

B882963350）， 并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申请办理了对上述370,613股限制性

股票的回购注销手续。

预计本次限制性股票于2023年10月26日完成注销，公司后续将依法办理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三、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后公司股份结构变动情况

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如下：

单位：股

变动前 变动数 变动后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64,471,500 -370,613 64,100,887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7,968,932,092 0 7,968,932,092

股份合计 8,033,403,592 -370,613 8,033,032,979

四、说明及承诺

公司董事会说明：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涉及的决策程序、信息披露符合法律、法规、《上市公司

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的规定和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限

制性股票授予协议的安排，不存在损害激励对象合法权益及债权人利益的情形。

公司承诺：已核实并保证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涉及的对象、股份数量、注销日期等信息真实、准

确、完整，已充分告知相关激励对象本次回购注销事宜，且相关激励对象未就回购注销事宜表示异议。 如

因本次回购注销与有关激励对象产生纠纷，公司将自行承担由此产生的相关法律责任。

五、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上海东方华银律师事务所认为：本次回购注销已取得现阶段必要的批准和授权，符合《上市公司股

权激励管理办法》《国电南瑞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国电南瑞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

相关规定；公司本次回购注销的原因、数量、价格、资金来源及回购注销安排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

理办法》《国电南瑞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国电南瑞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的相关规

定。 公司尚需按照《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办理本次回购注销相关限制性股票的注销登记、减

少注册资本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履行相应信息披露义务。

六、上网公告附件

上海东方华银律师事务所关于国电南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和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

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实施情况之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国电南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十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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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潭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及子公司涉及诉讼情况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法院已立案受理；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公司、公司之全资子公司湘电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及孙公司湘电（上

海）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为被告；

●涉案的金额：61,511,912.71元；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因案件尚未开庭审理，对公司的影响暂不确定。

针对苏州圆鸟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州圆鸟” ）与湘电（上海）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湘电上海国贸” ）、湘电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贸公司” ）、湘潭电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公司” ）的买卖合同纠纷诉讼案，公司已于2019年6月25日公告的《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涉及诉讼

暨公司资金账户被冻结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临-028），2019年7月16日公告的《关于公司及子公司

涉及诉讼情况的补充公告》（公告编号：2019临-038），2020年9月29日公告的《关于公司及子公司涉及

诉讼情况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0临-114），2020年10月21日公告的《关于公司及子公司涉及诉

讼情况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0临-117），2021年2月9日公告的《关于公司涉及诉讼情况的进展

公告》（公告编号：2021临-009），2021年2月26日公告的《关于公司募集资金解除冻结的公告》（公告

编号：2021临-011）进行了披露。

近日，国贸公司收到苏州市张家港市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张家港法院” ）邮寄送达的民事起诉状

等法律文书，苏州圆鸟因与公司孙公司上海国贸公司签订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再次起诉上海国贸公司要

求其支付货款本金及资金占用费用损失合计61,511,912.71元，并要求公司及公司全资子公司国贸公司

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诉讼的基本情况

序号 案号 受理机构 起诉方 被起诉方 案由 诉讼金额（元） 目前进展情况

1

（2023）苏0258民

初15231号

苏州市张家港市

人民法院

苏州圆鸟贸易有限

公司

湘电（上海）国际贸易有限

公司、湘电国际贸易有限公

司、湘潭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买卖合同

纠纷

61,511,912.71

已经立案受

理，待开庭

合计 61,511,912.71

二、本次诉讼案件的当事人、事实与理由及诉讼请求

1.案件当事人

原告：苏州圆鸟贸易有限公司

地址：张家港市锦丰镇兴业路2号(江苏扬子江国际冶金工业园玖隆物流园A251室)

法定代表人：梁锡鹏

被告一：湘电（上海）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美盛路171号3幢3层343室

法定代表人：杨奇

被告二：湘电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地址：湖南省湘潭市岳塘区下摄司街302号

法定代表人：杨奇

被告二：湘潭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湖南省湘潭市岳塘区下摄司街302号

法定代表人：周健君

2.案件审理机构：苏州市张家港市人民法院

3.原告起诉的事实与理由：

苏州圆鸟述称：苏州圆鸟与上海国贸公司于2019年3月、4月签订了4份买卖合同，买卖合同约定上海

国贸公司向苏州圆鸟销售木浆，苏州圆鸟向湘电上海国贸支付货款。 截至苏州圆鸟本次起诉之日，湘电

上海国贸给苏州圆鸟造成经济损失人民币45,777,990.61元；因国贸公司持有湘电上海国贸100%股权，

公司持有国贸公司100%股权，请求国贸公司及公司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4.原告诉讼请求

（1）请求判令被告一退还货款人民币45,777,990.61元及资金占用费15,733,922.1元；

以上金额共计人民币61,511,912.71元；

（2）请求判令解除原告与被告一签订的案涉买卖合同4份；

（3）请求判令被告二、被告三为被告一应归还原告的货款承担连带责任；

（4）请求判令三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保全费；

（5）请求胜诉后退还全部诉讼费。

三、案件进展情况

2023年10月20日收到该法院邮寄送达的民事起诉状等法律文书，开庭时间定于2023年11月15日。

四、本次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等的影响

截至披露日，因该案件尚未开庭审理，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暂无法确定。 公司将积极

应诉处理，并根据诉讼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1.民事起诉状；

2.传票。

特此公告。

湘潭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三年十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600531� � � � � � �证券简称：豫光金铅 公告编号：临2023-058

河南豫光金铅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控股股东股份解除质押及再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公司控股股东河南豫光金铅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有公司股份322,799,737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9.61%。 本次解除质押及再质

押后，河南豫光金铅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累计质押公司股份数量为87,550,000股，占其持股总数的27.12%，占公司总股本的8.03%。

河南豫光金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3年10月23日接到公司控股股东河南豫光金铅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

称“豫光集团” ）函告，获悉其将质押给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办理了解除质押及再质押手续，具体事项如下：

一、股东股份解除质押的具体情况

公司控股股东豫光集团于2023年10月20日将原质押给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100,000,000股公司股份办理了解除质押手

续。 具体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豫光集团

本次解质股份 100,000,000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30.98%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9.17%

解质时间 2023.10.20

持股数量 322,799,737

持股比例 29.61%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 0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0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0

本次解除质押的股份用于后续质押，具体情况见“二、股份质押的具体情况” 。

二、股份质押的具体情况

1、本次股份质押情况

2023年10月23日，公司控股股东豫光集团办理了证券质押登记业务，将其持有的公司87,550,000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再次质押给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股份质押情况具体如下：

股东名

称

是否为控

股股东

本次质押股数

是否为

限售股

是否补

充质押

质押起始日 质押到期日 质权人

占其所持股

份比例

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

质押融

资资金

用途

豫光集

团

是 87,550,000 否 否 2023.10.23 2024.10.22

国泰君安

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27.12% 8.03%

自身经

营

合计 87,550,000 27.12% 8.03%

2、该股东股份质押不存在被用作重大资产重组业绩补偿等事项的担保。

3、股东累计质押股份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该股东累计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

称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本次质押前累计

质押数量

本次质押后累计

质押数量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

份中限售

股份数量

已质押股

份中冻结

股份数量

未质押股

份中限售

股份数量

未质押股份

中冻结股份

数量

豫光集

团

322,799,737 29.61% 0 87,550,000 27.12% 8.03% 0 0 0 0

合计 322,799,737 29.61% 0 87,550,000 27.12% 8.03% 0 0 0 0

特此公告。

河南豫光金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10月24日

证券代码：603288� �证券简称：海天味业 公告编号：2023-027

佛山市海天调味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3年第三季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2023年11月01日(星期三)�上午 10:00-11:00

�●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s://roadshow.sseinfo.com/）

●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 投资者可于2023年10月25日(星期三)�至10月31日(星期二)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点

击“提问预征集”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OBD@haday.cn进行提问。 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

的问题进行回答。

佛山市海天调味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将于2023年10月31日发布公司2023年第

三季度报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3年第三季度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公司计

划于2023年11月01日上午10:00-11:00举行2023年第三季度业绩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

流。

一、 说明会类型

本次业绩说明会以网络互动形式召开， 公司将针对2023年第三季度的经营成果及财务指标的具体

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 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 会议召开时间：2023年11月01日上午10:00-11:00

（二） 会议召开地点：上证路演中心

（三）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三、 参加人员

参加本次业绩说明会的人员包括公司董事长庞康先生、公司董事会秘书张欣女士、公司财务负责人

李军先生、公司独立董事沈洪涛女士(如会议当天有特殊情况，公司参会人员可能进行调整)。 欢迎公司股

东及广大投资者参与互动。

四、 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 投资者可在2023年11月01日 上午 10:00-11:00， 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https:

//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3年10月25日(星期三)�至10月31日(星期二)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

页，点击“提问预征集” 栏目（https://roadshow.sseinfo.com/questionCollection.do），根据活动时

间，选中本次活动或通过公司邮箱OBD@haday.cn向公司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

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电话：0757-82836083

邮箱： OBD@haday.cn

六、其他事项

本次业绩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sseinfo.com/）查看本

次业绩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佛山市海天调味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10月24日

证券代码:000812� � � �证券简称:陕西金叶 公告编号:2023-61号

陕西金叶科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度八届董事局第三次临时会议

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陕西金叶科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2023年度八届董事局第三次临时会

议于2023年10月18日以书面送达、电子邮件送达等方式发出会议通知，于2023年10月23日以通讯方式

召开。 会议应参会董事9人，实际参会董事9人。 会议由公司董事局主席袁汉源先生主持。 会议的召集召

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监管规则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 《公司董事局关于2022年度审计报告保留意见涉及事项影响已消除的专项说

明》。

独立董事独立意见：公司全体独立董事认为，公司董事局对公司2022年度审计报告保留意见涉及事

项影响已消除的专项说明真实、准确、客观地反映了所涉事项的实际情况，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监管规则

等的要求，我们同意董事局出具《公司董事局关于2022年度审计报告保留意见涉及事项影响已消除的

专项说明》。

表决情况：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表决通过。

全文详见本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发布的《公司董事局关于2022年度审计报告保留意见涉及事项

影响已消除的专项说明》。

特此公告。

陕西金叶科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局

二〇二三年十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000812� � �证券简称：陕西金叶 公告编号：2023-62号

陕西金叶科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八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临时）会议决议

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陕西金叶科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八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临时）会

议于2023年10月18日以书面送达、电子邮件送达等方式发出会议通知，于2023年10月23日以通讯方式

召开。 会议应参会监事3人，实参会监事3人。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冯卫平先生主持。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公司监事会对〈公司董事局关于2022年度审计报告保留意见涉及事项影响已

消除的专项说明〉的意见》，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表决通过。

意见内容详见本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发布的《监事会对〈公司董事局关于2022年度审计报告保

留意见涉及事项影响已消除的专项说明〉的意见》。

特此公告。

陕西金叶科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〇二三年十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603160� � � � � � � �证券简称：汇顶科技 公告编号：2023-087

深圳市汇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23年4月25日，深圳市汇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分别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

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2023年6月

28日，公司完成对上述议案所述激励对象合计持有的81,200股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手续。 因此，公司

的注册资本相应减少81,200元，总股本相应减少81,200股。

根据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2019年股票期权与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有关事项的议案》， 公司于2023年7月20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及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同意注册资本由原458,074,341元变更为

457,993,141元，总股本由原458,074,341股变更为457,993,141股；同时，因2023年3月份公司变更了

非职工代表监事，故公司根据实际情况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请办理因注册资本变更等所致章程修改、

工商变更登记等相关手续。

近日，公司完成了上述事项的工商变更登记，并取得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出具的22308966651号

《变更（备案）通知书》，相关核准变更（备案）事项如下：

章程备案：

变更前股东信息：非限售流通股：出资额45799.3141（万元），出资比例99.98%

限售流通股：出资额8.12（万元），出资比例0.02%

变更后股东信息：非限售流通股：出资额45799.3141（万元），出资比例100.00%

变更前认缴注册资本总额（万元）：45807.4341币种：人民币

变更后认缴注册资本总额（万元）：45799.3141币种：人民币

《营业执照》相关登记信息如下：

名称：深圳市汇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中外合资、上市）

住所：深圳市福田区保税区腾飞工业大厦B座13层

法定代表人：张帆

注册资本：人民币45799.3141万元

成立日期：2002-05-31

营业期限：永续经营

经营范围：电子产品软硬件的技术开发及转让自行开发的技术成果；电子产品、集成电路模块、电子

设备、机器设备的批发、进出口及相关配套业务（不涉及国营贸易管理商品，涉及配套许可证管理及其它

专项规定管理的商品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自有物业租赁（深圳市软件产业基地4栋）。

特此公告。

深圳市汇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10月24日

证券代码：601878� � � � �证券简称：浙商证券 公告编号：2023-090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前三季度业绩快报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告所载2023年前三季度主要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具体数据以公

司2023年三季度报告中披露的数据为准，提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2023年前三季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23年1-9月 2022年1-9月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12,621,928,105.24 11,584,148,488.10 8.96

营业利润 1,706,001,010.48 1,516,787,320.49 12.47

利润总额 1,703,548,081.20 1,515,992,138.53 12.37

净利润 1,374,377,725.26 1,165,910,665.77 17.8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330,379,184.93 1,156,351,147.80 15.0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1,313,211,835.29 1,137,241,876.16 15.47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36 0.30 2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01 4.65 增加了0.36个百分点

2023年9月30日 2022年12月31日 增减变动幅度（％）

总 资 产 146,978,830,202.59 136,961,354,538.95 7.3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26,584,837,021.42 26,125,303,256.51 1.76

股 本 3,878,190,720.00 3,878,179,036.00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元/股）

6.85 6.74 1.63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2023年1-9月，公司紧紧围绕服务实体经济的经营战略目标，全面推进改革，积极推动业务结构优

化、资产配置结构优化，不断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

报告期内， 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26.22亿元， 同比增长8.96%； 实现净利润13.74亿元， 同比增长

17.88%；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3.30亿元，同比增长15.05%。 截至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较

上年末增长7.3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较上年末增长1.76%，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

的每股净资产较上年末增长1.63%。

三、风险提示

本公告所载公司2023年前三季度主要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相关数据

可能与公司2023年三季度报告中披露的数据存在差异，提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附件

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

和利润表。

特此公告。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10月23日

证券代码：601229� � � � � � �证券简称：上海银行 公告编号：临2023-042

优先股代码：360029� � � � �优先股简称：上银优1

可转债代码：11304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可转债简称：上银转债

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职工监事变更的公告

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上海银行” ）监事会及全

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公司于2023年10月20日收到职工监事林利群先生的辞呈， 因工作变动，

林利群先生辞去公司职工监事及监事会监督委员会委员职务。 林利群先生已

确认与公司监事会无不同意见，亦没有任何其他事项需要通知公司股东。公司

监事会对林利群先生任职期间为公司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公司六届一次职工代表大会于2023年10月20日选举丁兵先生担任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职工监事，任期与第六届监事会任期一致。

丁兵先生简历如下：

丁兵，男，1969年9月出生，毕业于上海国家会计学院-美国亚利桑那州立

大学高级管理人员工商管理专业，工商管理硕士，经济师。 现任上海银行市北

分行党委书记、行长。曾任上海银行宝山支行行长，上海银行虹口支行行长，上

海银行市北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上海银行浦东分行党委副书记、副行长（主

持工作），上海银行浦东分行党委书记、行长。

特此公告。

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3年10月24日

证券代码：600703� � � �证券简称：三安光电 公告编号：临2023-094

三安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间接控股股东增持股份计划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三安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间接控股股东福建三安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三安集团” ）及其一致行动人拟以自有资金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增持公司股份，增持金额为人民币

5,000万元至10,000万元。

●本次增持计划自本公告披露日起的1个月内实施。

●本次增持计划不设价格区间。

●本次增持计划实施过程中，可能存在因政策、证券市场发生重大变化等情形，导致无法实施或延

迟实施的风险。

2023年10月23日，公司收到间接控股股东三安集团通知，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拟在本

公告披露日起的1个月内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增持本公司股份。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增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1、增持主体：三安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

2、股东持股比例：三安集团持有本公司249,853,060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5.0081%；厦门三

安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安电子” ）持有本公司1,213,823,341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24.3299%，为公司控股股东；三安集团持有三安电子的股权比例为68.5390%，为公司间接控股股东。 三

安集团和三安电子合计持有本公司股份比例约为29.3380%。

3、本公告日之前十二个月内增持主体的增持情况：三安集团于2023�年8月3日披露了增持股份计

划，于2023年9月19日实施完成股份增持6,234,400�股，增持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0.1250%。

二、增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1、本次拟增持股份的目的：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决定增持公司股份。

2、本次拟增持股份的种类和方式：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增持本公司A股股份。

3、本次拟增持股份的金额：人民币5,000万元至10,000万元。

4、本次拟增持股份的价格：本次增持不设价格区间。

5、本次增持股份计划的实施期限：自本公告披露日起的1个月内。 若公司股票因重大事项连续停牌

或有关原因无法实施，增持计划将在股票复牌或原因解除后顺延实施，公司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6、本次拟增持股份的资金安排：自有资金。

三、增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

本次增持计划实施过程中，可能存在因政策、证券市场发生重大变化等情形，导致无法实施或延迟

实施的风险。 如实施过程中出现上述风险情形，增持主体将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予以应对，公司将及时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其他说明

1、本次增持计划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

等有关规定。

2、增持主体及其一致行动人承诺在本次增持计划实施期间及法定期限内不减持公司股票。

3、公司将持续关注增持主体增持公司股份的相关情况，并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

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三安光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10月23日

证券代码：601800� � � �证券简称：中国交建 公告编号：临2023-084

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第三季度主要经营数据公告

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或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现将公司2023年第三季度主要经营情况公布如下，供各位投资者参阅。

一、主要经营情况

2023年1-9月，中国交建新签合同额为11,717.44亿元，同比增长13.52%，完成年度目标的69%（按

照董事会审议批准的在2022年新签合同额15,422.56亿元的基础上增长9.8%测算）。 其中，基建建设业

务、基建设计业务、疏浚业务和其他业务分别为10,445.36亿元、362.70亿元、770.61亿元和138.77亿元。

各业务来自于境外地区的新签合同额为2,127.09亿元（约折合316.16亿美元），同比增长43.84%，

约占公司新签合同额的18%。 其中，基建建设业务、基建设计业务、疏浚业务和其他业务分别为2,027.97

亿元、18.47亿元、75.93亿元和4.72亿元。

各业务按照公司股比确认基础设施等投资类项目合同额为1,230.98亿元（境内为1,109.20亿元，境

外为121.78亿元），预计在设计与施工环节本公司可承接的建安合同额为938.54亿元。

2023年第三季度新签合同额情况

单位：亿元

业务分类

2023年7-9月 2023年累计 2022年同期累计 同比

增减

(%)个数 金额 个数 金额 金额

基建建设业务 843 2,552.72 2,734 10,445.36 9,033.40 15.63

港口建设 121 192.45 370 631.07 509.88 23.77

道路与桥梁建设 99 414.47 372 2,473.13 2,403.20 2.91

铁路建设 1 21.10 21 211.05 355.64 -40.66

城市建设 578 1,223.74 1,767 5,102.14 4,351.79 17.24

境外工程 44 700.96 204 2,027.97 1,412.89 43.53

基建设计业务 1,484 94.83 3,867 362.70 402.81 -9.96

疏浚业务 138 148.21 735 770.61 786.09 -1.97

其他业务 不适用 54.75 不适用 138.77 99.31 39.74

合计 不适用 2,850.51 不适用 11,717.44 10,321.61 13.52

二、主要签约合同

公司2023年7-9月份签约的主要合同， 指单项合同金额占该季度所属业务板块或项目类型合同金

额的10%以上，且合同金额在1亿元以上的部分项目。

单位：亿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金额 业务板块

1 肯尼亚Lapsset走廊标准轨距铁路（拉穆港-加里萨段） 92.58 基建建设

2 重庆市宣汉至开州至云阳至巫溪至巫山高速公路巫山至官渡段项目 56.79 基建建设

3 内蒙古鄂尔多斯市S26纳日松至长滩（龙口）高速公路施工总承包NLZCB标段 46.99 基建建设

4

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G219线昭苏至温宿公路建设项目第ZWSJ-1-3合同段设计施工总承包第ZW-1标

段

44.41 基建建设

5 新疆阿克苏市G219线昭苏至温宿公路建设项目ZWSJ-1-3合同段设计施工总承包第ZW-2标段 42.05 基建建设

6

浙江省钱塘江中上游常山江（辉埠-双港口）航电枢纽项目一期工程（常山段）设计施工总承包(第SJSG标

段)

35.80 基建建设

7 重庆市藻渡水库工程EPC总承包项目 32.32 疏浚业务

8 重庆市市郊铁路重庆中心城区至永川线工程土建工程施工总承包TJ10、TJ11标段 18.72 基建建设

9 四川省宜宾市高新区产城融合发展基础设施建设等设计施工总承包 10.93 基建设计

三、已签约尚未执行的重大项目进展情况

本公司目前无已签约尚未执行的重大项目。

公司上述经营指标和数据为初步统计数据，与定期报告披露的数据可能存在差异，仅供参考。

特此公告。

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10月24日

证券代码：600332� � � � � � � � � � �证券简称：白云山 公告编号：2023－050

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药品通过仿制药一致性评价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近日，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控股子公司广州白云

山天心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心药业” ）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签发的

《药品补充申请批准通知书》（通知书编号：2023B05073），注射用头孢呋辛钠（0.5g）已

通过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药品的基本情况

药品通用名称：注射用头孢呋辛钠

受理号：CYHB2350242

剂型：注射剂

规格： 0.5g（按C

16

H

16

N

4

O

8

S计）

注册分类：化学药品

上市许可持有人名称：广州白云山天心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地址：广州市海珠区滨江东

路808号

生产企业：广州白云山天心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地址：广州市海珠区滨江东路808号

原药品批准文号：国药准字H20023628

申请内容：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同时申请：1.变更药品质量标准；2.变更直接

接触药品的包装材料及容器。

审批结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国务院关于改革药品医疗器械审评

审批制度的意见》（国发[2015]44号）、《关于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工作有关事项

的公告》（2017年第100号）和《国家药监局关于开展化学药品注射剂仿制药质量和疗效

一致性评价工作的公告》（2020年第62号）的规定，经审查，本品通过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

致性评价。 同意以下变更：1.变更药品质量标准；2.变更直接接触药品的包装材料和容器。

二、该药品的相关信息

注射用头孢呋辛钠是天心药业的国内首仿药品，于1994年上市。 天心药业于2023年2

月23日向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递交注射用头孢呋辛钠（0.5g）一致性评价申请，于2023年3

月8日获得受理。

头孢呋辛钠是第二代头孢菌素，是临床抗感染一线用药，多用于急性呼吸道和泌尿道

及其他部位细菌感染，同时也可用于手术期的预防性感染。

目前中国境内上市的注射用头孢呋辛钠的生产厂家主要有浙江惠迪森药业有限公司、

山东润泽制药有限公司、深圳信立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等。 根据米内网数据库显示，2022

年注射用头孢呋辛钠在中国公立医院和城市零售药店的销售额分别为人民币209,313万

元和人民币753万元。

截至公告日，天心药业在注射用头孢呋辛钠一致性评价研发项目上已投入研发费用约

为人民币217万元（未审计）。

三、影响与风险提示

天心药业的注射用头孢呋辛钠（0.5g）通过仿制药一致性评价，有利于提升该产品的

市场竞争力。由于药品研发、生产、销售容易受到国家政策、市场环境等因素的影响，具有较

大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10月23日


